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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營醫護服務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」之意見書「公營醫護服務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」之意見書「公營醫護服務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」之意見書「公營醫護服務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」之意見書

各位立法會議員，我是香港明愛安老服務的長者代表，對於公營醫護服務

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有以㆘的意見。政府在 11月 29日已經實施了急症室收費，

儘管事前引來極大非議，但仍強加執行，到現在 4月又再調整各項的醫護收費，

最後是否真能收回醫療開支平衡的結果就不得而知，但㆒旦實行這個措施，對

於長者的負擔就即時可以看到。

醫療收費的建議推出後，長者的意見很多。為著這個議題，我們曾作多次

的討論。我們認為急症室收費已經加重了長者很大的負擔，甚至限制他們求醫

的機會。但長者不能控制本身不患病，亦不能因為收費貴而不求診，政府醫療

是其㆗可信任、較公允和可依靠的服務；但看未來醫療趨勢，皆是向「錢」看，

長者求診絕對受到限制。

現在政府不單止要調整各樣醫療收費，「醫」、「藥」還要分家，試問我們長

者是否真能負擔？ 政府不應這麼急去推行醫療收費，應該吸取多些市民的意見

才好落實執行。其實長者不是常對政府措施唱反調，而是希望政府儘可能考慮

到長者的特性及需要去調整收費。如果政府真要落實推行醫療各項收費，那麼

費用減免機制是否更應清楚列明，讓市民對這個機制也能清楚了解。

最後，我們強烈期望政府可再詳細考慮調整醫療收費這個措施，不要再讓

長者失望。而我們的立場是：

(1) 政府應對長者有承擔感，實踐「老有所養」的精神；

(2) 醫療收費應考慮長者特色和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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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每位 60歲以㆖長者，只需出示身份證，所有醫療收費應可獲半價優惠，並不

需作任何申請或審查；

(4) 政府在調整醫療收費及釐定豁免機制時，必須先進行公眾諮詢，及

(5) 取消藥物收費的建議，即所繳費用應包括診金及藥費。


